
“1；凇ll市人汕湖区农业农村和水利肋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玉歹欠农（水）罚 (2024)上号

业寸了人：卢**

住所（住址）：大通湖区金盆镇***

 身份证件号码：432322**********

当事人未经批准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取土一 案，经本机关

依法调查， 现查明：

2024年3月14日上午10时许，我局执法人员（水利） 

在日常巡查发现，当事人雇请挖机在金盆镇大东口村（原一

分场三队）北渍堤取土用于自己鱼塘加固，涉嫌未经批准在 

河道管理范围内取土；3月14日经本机关负责人同意立案调 

查。3月16日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检查，制作了现场检查 

笔录；3月20日和4月1日分别对当事人和刘 *（挖机司机） 

进行了询问，并分别制作了询问笔录。3月31日前当事人在 

金盆镇水利部门的指导下对现场进行了恢复，4月9日积极

履行了生态赔偿义务。

上述事实， 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l．身份证复印件，证实当事人的主体资格。

2现场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，证实当事人违法的现场及

事实。

3．询问笔录(2份），证实证明当事人雇请挖机未经批准

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取土的事实。

4权利义务告知书，证实巳告知当事人具有申请回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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